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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單位：勞動部 

發布日期：111/6/8 

有關移工如抗原快篩陽性之後續通報，請轉知所屬依說明事

項辦理，請查照周知。 
 

針對勞動部函文有關移工如抗原快篩陽性之後續通報，經詢問勞動部承辦人後說明如下： 

移工快篩陽如已完成視訊問診或至醫院就醫，醫療院所依規定法傳後，移工會收到簡訊，

已就醫及法傳的移工，雇主或仲介公司不需另行通報當地衛生局。 

如未就醫或被醫院拒絶就醫的移工，雇主或仲介公司要將快篩陽移工名冊通報當地衛生

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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